
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政府
关于安阳市2024年度第四批城市建设用地的

请 示

安阳市人民政府：

根据《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该批次用地土地征收符合法律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北关

区已依法完成土地征收前期工作，用地符合节约集约相关规定，征

地补偿安置符合规定要求，确需征收土地。现具体说明如下：

一、用地基本情况

该批次用地拟作为交通运输用地项目建设用地。需转用并征收

柏庄镇张小庄村集体耕地1.2343公顷、其他农用地0.0083公顷，共

计1.2426公顷（其中耕地1.2343公顷）。拟申请征收土地涉及柏庄

镇1个村，共1宗，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权属无争议。不位于

各级自然保护区。

二、征收土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况

我区通过组织专家论证方式对该批次用地符合公共利益情形

进行了论证。经论证认为，该批次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第45

条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符合安阳市北关区人民政府批准的《北关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

纲要》（北政〔2021〕8号，项目名称见第49页和第62页），该批

次用地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位于报批的城镇开发边界内，



不位于各级自然保护区，不位于经自然资源部质检通过“三区三线

”划定成果中的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该城

市批次用地已纳入经河南省政府批准的《安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和安阳市北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编制的《

安阳市北关区2023-2028年市政道路建设专项规划》（见第2、3页

）。

该批次用地符合《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的第（二）项情形

，属于交通基础设施类建设活动，因周边交通出行需要，能够实现

路网通达功能，同时方便群众出行，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

我区审查认为，该批次城市建设用地征收土地理由充分，符合

法律规定。

三、征地前期工作完成情况

（一）征收土地预公告

北关区已按规定于2024年7月5日～2024年7月18日在拟征收土

地所在地的镇和村、村民小组通过镇、村公示栏方式发布了拟征收

土地预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征收土地范围、征收目的、开展土地现

状调查的安排等内容。

（二）土地现状调查

北关区按规定完成了土地现状调查，已查明拟征收土地的位置

、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

等的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填写了相关调查确认表，并由所有

权人、使用权人签字确认。



（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北关区按规定完成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河南中豫勘测规划技

术有限公司单位于2024年8月6日备案了土地征收社会稳定风险评

估报告，经评估风险等级为低风险，确定了五个风险点，分别为：

（1）拟给予的补偿、安置、救助是否合理、公平；（2）是否会对

当地及相邻地区群众出行、店铺经营、公共配套设施运行等造成影

响；（3）是否会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4）补偿经费能

否及时、足额落实；（5）是否会引发潜在的网上网下跨界联动传

导风险、社会负面舆论、恶意炒作等其他重大舆情事件，拟采取低

风险应对措施和处置预案。

（四）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及听证

北关区组织自然资源、财政、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等部门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并于2024年8月20日～2024年9

月18日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和村、村民小组通过镇、村公示栏方

式发布了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公告内容包括征收范围、土地现状、

征收目的、补偿方式和标准、安置对象、安置方式、社会保障，以

及办理补偿登记的方式和期限、异议反馈渠道等内容。按规定组织

了听证，被征地村集体和村民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未提出异议，未

申请听证、未召开听证会。

（五）组织办理补偿登记

北关区已按规定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规定期限内组织了1

个所有权人、16个使用权人办理了补偿登记。



（六）落实征地补偿安置和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北关区已采取了足额预存方式按规定落实了征地补偿安置和

社会保障等相关费用。

（七）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

北关区已按规定完成了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工作，已与涉及

的全部拟征收土地的1个所有权人、16个使用权人签订了征地补偿

安置协议。

四、征地补偿安置情况

该批次用地补偿标准按照我省最新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补偿标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有关问题

的通知》（豫政〔2023〕28号）和《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关于公布2023年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最低标准的通知》（豫人

社办〔2023〕92号）有关规定，可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

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该批次征收共涉及1个征收农用地区片，每公顷106.5万元，征

地费用132.3369万元；社保标准71.505万元/公顷，社会保障费

88.8522万元；青苗费按《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新一轮

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实施工作的通知》（安政办〔2016〕72号）

规定执行，青苗补偿标准3万元/公顷，青苗补偿费3.703万元，地

上附着物补偿按《安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国家建设征地地上

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安政〔2016〕32号）规定执行，地上附



着物补偿费14.9112万元；征地总费用共计239.8033万元，征地费

用综合标准为192.9851万元/公顷。

该批次用地需安置农业人口75人（其中劳动力45人），征地前

人均耕地1.2亩，征地后人均0.95亩。北关区人民政府计划通过以

下途径进行安置：

（一）货币安置。将征地补偿安置费132.3369万元，按时足额

支付给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依规分

配。

（二）社会保障安置。本批次用地共落实社保资金88.8522万

元，北关区已将社保费用足额缴纳至社保专户，安阳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门已出具社会保障费用落实到位的审查意见。我区承诺

，将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

（三）第三产业安置。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鼓励被

征地农民发展第三产业，并给予一定扶持政策。

综上，北关区已依法完成征收土地前期工作，我区认为，征地

补偿安置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现申请征收土地。

妥否，请批示。

附件：安阳市2024年度第四批城市建设用地明细表

2024年10月1日



附件1：

安阳市2024年度第四批城市建设用地明细表

单位：公顷

权属单位 土地总面积

农用地 建设用地

耕地

其他农用地
小计

其中

水浇地

集体土地

北关区合计 1.2426 1.2343 1.2343 0.0083 0

柏庄镇小计 1.2426 1.2343 1.2343 0.0083 0

张小庄村 1.2426 1.2343 1.2343 0.0083 0


